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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企業管理系  EMBA在職專班  修課狀況調查表   (適用 113 學年度入學) 

◎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〔成績單〕供指導教授審核簽名，先送系辦確認通過後再辦理口試。 

學號：      姓名：      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 

電子信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學分 45 學分 總修習學分: ____ (需扣除先修課程) 

 先修課程【經濟學 2 學分，會計學 2 學分，統計學 2學分】不列入畢業學分 

已申請免修或修習之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

經濟學 2學分 □ 申請免修 □已修習，成績：     

會計學 2學分 □ 申請免修 □已修習，成績：     

統計學 2學分 □ 申請免修 □已修習，成績：     

註：五專後兩年、二專、大學、碩士學分班、EMBA 班曾修過相關科目成績 60 分以上可辦理免修。 
 

 必修課程：創意與領導（新生研習營）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修習 

 學術倫理課程:   學年度第   學期修習通過 

 基礎課程【至少 2門】生產與作業管理、行銷管理、組織與管理、管理資訊系統 、財務管理 

已修習之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

 3學分  

 3學分  
 

 研究課程【至少 1門】個案分析與寫作、研究方法、質化研究方法、統計資料分析與應用 

已修習之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

 3學分  
 

 

 個案討論課程【至少 1門】管理策略個案、資訊管理個案、企業財務策略個案研討、行銷管理個案、科技與營運管理個案、 

  人力資源管理個案、科技賦能與數位轉型管理、資訊科技管理 

已修習之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

 3學分  

◆企管專業課程【7 門課程】BA 課碼或授課教師為本系專任教師，基礎課程、研究課程、個案討論課程不計入 

已抵免或已修習之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教師姓名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

1.   3學分   

2.   3學分   

3.   3學分   

4.   3學分   

5.   3學分   

6.   3學分   

7.   3學分   

註：修習本校碩士學分班之學分經本系核准抵免者可計入  

 

 

  指導教授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:________________  日期:    年   月   日 
 


